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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环境信息公

开办法（试行）》中有关规定，现发布2018年度韶关市生

态环境状况公报。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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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状况

（一）大气环境

1、市区空气质量

2018年，市区空气质量保持良好，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年平

均浓度、一氧化碳日均浓度第95百分位数、臭氧日最大8小时浓度第90百分位数

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超过国家环境空气质量

二级标准。

2018年市区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为3.97，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介于

20～220之间。空气质量达标（0<AQI≤100）天数为330天，达标率为90.4%；超

标（101<AQI≤220）天数为35天，占9.6%，其中轻度污染31天，中度污染3天，

重度污染1天。首要污染物为臭氧（O3-8h），其次为细颗粒物（PM2.5）。

二氧化硫（SO2）年平均浓度值为15μg/m3，比上年（17μg/m3）下降

11.8%，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20μg/m3）。

二氧化氮（NO2）年平均浓度值为29μg/m3，与上年（29μg/m3）持平，达到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40μg/m3）。

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平均浓度值为49μg/m3，比上年（52μg/m3）下降

5.8%，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70μg/m3）。

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值为36μg/m3，比上年（38μg/m3）下降

5.3%，未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35μg/m3）。

一氧化碳（CO）日均值第95百分位数平均值为1.4mg/m3，与上年（1.4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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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持平，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4mg/m3，参照24小时平均标准）。

臭氧（O3）日最大8小时均值第90百分位数平均值为148μg/m3，比上年

（152μg/m3）下降2.6%，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160μg/m3，参照日

最大8小时平均标准）。

降尘年平均浓度值为1.52吨/平方公里·月，低于广东省参考评价值（8吨/平

方公里·月）。

2、各县（市）城区空气质量

二氧化硫（SO2）年平均浓度值范围在7～16μg/m3之间，均达到国家环境空

气质量一级标准（20μg/m3）。

二氧化氮（NO2）年平均浓度值范围在14～21μg/m3之间，均达到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一级标准（40μg/m3）。

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平均浓度值范围在37～56μg/m3之间；其中，翁源

县、乳源县、仁化县城区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40μg/m3），其余各



4

2018年韶关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各县（市）城区SO2年平均浓度值比对图（单位：μg/m3）

各县（市）城区NO2年平均浓度值比对图（单位：μg/m3）

县（市）城区达到二级标准（70μg/m3）。

细颗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值范围在21～30μg/m3之间，均达到国家环境

空气质量二级标准（35μg/m3）。

一氧化碳（CO）日均值第95百分位数平均浓度值范围在1.2～1.6mg/m3之间，

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4mg/m3，参照24小时平均标准）。

臭氧（O3）日最大8小时均值第90百分位数平均浓度值范围在126～138μg/m3

之间，均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160μg/m3，参照日最大8小时平均标

准）。

各县（市）城区降尘年平均浓度值在1.46～5.40吨/平方公里·月之间，均低

于广东省参考评价值（8吨/平方公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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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城区PM10年平均浓度值比对图（单位：μg/m3）

各县（市）城区PM2.5年平均浓度值比对图（单位：μg/m3）

（二）降水

韶关市区降水pH值范围为4.15～7.45，降水pH值年均值为5.47，比上年

（5.26）上升0.21个pH单位；酸雨频率为23.6%，比上年（40.0%）下降16.4个百

分点，降水质量整体比去年有所好转。

各县（市、区）降水pH值年均值范围为4.83（南雄市）～7.35（乳源县）。

降水pH值年均值平均为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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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源县南水水库

2、江河水质

2018年主要江河水系水质状况总体良好，水环境质量与上年相比无显著变

化。监测结果表明，全市10条主要江河（北江、武江、浈江、南水河、墨江、

锦江、马坝河、滃江、新丰江、横石水）23个监测断面（1个I类、18个Ⅱ类、4

（三）地表水环境

1、饮用水源地水质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持稳定达标。监测结果表明，韶关武江十里亭、曲

江苍村水库、始兴花山水库、仁化赤石迳水库、翁源园洞水、乳源南水水库、新

丰白水礤水库、乐昌武江铁路桥上游、南雄瀑布水库等9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均为100%，部分水源地优于水质控制目标。

韶关市区武江十里亭、曲江苍村水库等2个饮用水源地按国家环保部要求完

成水质全分析，109项分析监测项目全部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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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区噪声环境

1、市区

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Sd）56.2dB(A)、夜间平均等效声级（Sn）

47.3dB(A)，总体水平等级为三级(昼间55.1～60.0分贝；夜间45.1～50.0分贝)，声

环境质量一般。各功能区域噪声基本符合标准要求。

道路交通噪声年昼间平均等效声级（Ld）67.3dB(A)、道路交通噪声强度为一

级（限值为68分贝），声环境质量好；夜间平均等效声级（Ln）58.9dB(A),道路交

通噪声强度为二级（限值为58.1～60.0分贝），声环境质量较好；

个Ⅲ类）的水质均达到水质目标要求，优良率为100%，与2017年持平; 达标率为

100%，其中13个省考断面较2017年（92.3%)上升7.7个百分点。我市地表水无劣V

类水体；城市建成区内无黑臭水体。

1个跨市河流交接断面（高桥断面）水质达标率为100%。

市区百年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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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县（市）城区

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年平均值范围在49.5～54.6分贝之间；各县（市）城

区总体水平等级均为一级（昼间限值为55分贝），声环境质量好。

各县（市）城区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年平均值（单位：分贝）

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年平均值范围在60.6～68.7分贝之间，翁源、新丰、

乐昌、南雄、始兴和乳源达到道路交通噪声强度一级（限值为68分贝）,仁化县城

区达到道路交通噪声强度二级（限值为68.1～70.0分贝）。

各县（市）城区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年平均值（单位：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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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然生态保护与绿色创建情况

据统计，我市已建成各级自然保护区37个，其中国家级4个、省级12个、市

级3个、县级18个，总面积达26.3万公顷，自然保护区面积和各种野生动植物数量

居广东省首位。

我市目前共有7个乡镇被命名为“国家级生态乡镇”，2个乡镇、2个行政

村、6个自然村和4个生态园被命名为“省级生态示范镇（村、园）”，22个行政

村和55个自然村被命名为“市级生态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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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措施与行动

（一）科学规划与治理修复并重，筑牢粤北生态屏障

1、编制韶关市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18年--2035年）

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现行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总体规划、环保规

划、生态保护红线、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方案等为工作基础，按照“多规合

一”的要求，编制韶关市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进一步优化韶关未来发展的空间布局。

2、提出生态保护红线方案

根据韶关市的主体功能定位和国家、省关于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有关工作要求，

我局联合市发改局印发了《韶关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实施方案》。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工作坚持以生态优先为基本原则，兼顾保护与发展，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我市提出的生态保护红线保护面积为市域面积28.22%。

2018年3月5日市环保局组织召开韶关市生态红线划定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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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

我市申报国家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试点获得批准，计划在未

来几年投入约98亿元，开展矿山环境治理修复、耕地安全利用与土壤污染修复、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流域水环境保护与治理等四大类共65项重点工程，

使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生态功能和水源涵养作用得到有效发挥，粤

北生态屏障得到巩固。

（二）多措并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1、全面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打好蓝天保卫战

一是继续开展“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全市排查出“散乱污”工业

企业511家企业，完成整治297家，完成率58.1%。二是淘汰高污染高排放行业企

业，关停超期服役的老旧煤电机组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公司坪石公司3#机组

（12.5万千瓦）；对全市可能具备炼钢能力的企业进行全面清查，防止已淘汰的

钢铁产能死灰复燃，巩固钢铁去产能成果。三是督促企业完成节能减排技术改造

工作，全市陶瓷行业1条生产线完成煤改气工作，水泥行业2条生产线完成提标改

造工作，13家加油站完成油气回收治理工程改造。四是推动砖瓦行业绿色发展，

联合市住管局、市国土局及市经信局联合开展砖厂排查整治工作，检查各类砖厂

57家，关闭粘土砖厂6家。五是加强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完成全市9

家VOCs省级重点监管企业的治理。六是推进锅炉整治工作，全市淘汰、停用、报

废、注销燃煤锅炉23台，完成生物质锅炉整治的锅炉共57台（含淘汰、停用、报

废、注销生物质锅炉25台）。七是强化渣土、物料运输车辆和施工工地管理，对

市区在建工程扬尘整治不达标的施工单位下发限时整改通知222份。八是加大露

天焚烧行为管控力度，制定乡村秸秆废弃物回收利用工作方案。九是加强对烟花

爆竹管理工作，扩大烟花爆竹禁放区域。十是加强机动车尾气管理工作，联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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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交警组成路检小组，检查并处罚尾气不达标车辆45台次。

2018年，韶关市区空气质量AQI优良达标率为90.41%。

2、大力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打好碧水攻坚战

统筹谋划，坚持保好水与治差水并重。一是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完成县

级以上城市集中式水源地环境状况评估和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基础信息

调查，做好水源地保护区调整工作，2018年12月，省政府批准了我市县级以上7

个水源保护区的调整方案（其中6个调整，1个明确边界）。二是加强工业污染防

治，加强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完成省下达的3家重点企业改造任务，66家企业

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推进工业集聚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莞韶园甘棠片区和

乳源经济开发区富源片区污水处理设施投入运行；大力实施产业园循环化改造行

动，成功推动新丰产业转移工业园区申报认定为2018年广东省循环化改造试点园

2018年9月13日殷焕明市长督察黄浪水稳安建材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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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落实加油站油罐防渗改造工作。三是加强城镇生活污染治理，全力推进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2018年新增县级以上城市污水处理能力3.7万吨/日，完成了6

家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新增镇级污水处理能力0.51 万吨/日，新增县级以上城市

污水管网86.32公里，新增镇级污水管网70.86 公里，完成改造城镇老旧污水管网

27.58公里，新丰县污水处理厂完成提标改造工程，乐昌市污水处理厂完成出水水

质提标改造工作。四是加强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推进全

市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对全市江河沿岸的养殖场开展清理整顿，169家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完成污染减排设施建设，全市规模化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率达到68%；开展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和养

殖区，开展网箱养殖减排工程，清理整治网箱养殖。五是加强全市地表水水质监

测预警，对浈江长坝断面、北江高桥断面、武江河水质异常情况提出预警，采取

措施保持水质稳定。六是推进水污染防治第三方评估考核。

2018年，韶关市地表水水质优良比例达100%，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

率100%。

2018年11月20日高冬瑞副市长督查十里亭饮用水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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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率先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打好净土防御战

作为全国五个试点城市之一，2018年我市继续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

设，印发《韶关市2018年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工作计划》，并全面按计

划落实年度工作。一是全面推进土壤调查。我市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作为全国

试点项目，在全国率先启动了重点行业企业用地污染状况详查第二阶段入场调查

工作，现已完成第二阶段入场调查70%以上地块采样和50%样品检测任务。二是

加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有序推进7个重点土壤污染防治示范项目。三是开展

涉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工作，按省厅要求开展涉镉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工作，

重点行业企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进入技术征集阶段。四是推动基地平台建

设，粤北韶关土壤环境污染修复技术研发、评估验证与工程示范基地（一期）建

设项目，实施单位已完成项目土壤修复科技园装修设计及专家评审。五是严格

重金属源头防控措施，2018年10月，省生态环境厅根据我市提出的建议，发布了

《关于在矿产资源开发活动集中区域执行部分重金属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

告》，对韶关市凡

口铅锌矿及其周边

区域（仁化县董塘

镇）、大宝山矿及

其周边区域（曲江

区沙溪镇、翁源县

铁龙林场）执行部

分重金属水污染物

特别排放限值，以

实现重金属的源头

管控。2018年11月15日生态环境部土壤司司长苏克敬（右三）在韶关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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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整改，补齐生态环境短板

中央环保督查组于2018年6月进驻我省开展为期1个月的环保督察“回头看”

工作，督查期间转办我市的35批62宗案件已全部办结。广东省第三批第一环保督

察组于2018年9月对我市开展为期半个月的省级环保督察工作，督察期间交办的

380宗案件已全部办结。我市按照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和整改要求，严格落实，积

极整改，分别制定了4个专项整改方案，共列出68项问题清单，明确了具体工作

目标、任务要求和责任单位，完善环境保护责任考核制度，并组织开展新一轮生

态环保规划与生态产业发展规划工作。现已完成南岭国家自然保护区和乐昌杨东

山十二度水省级自然保护区违法项目清理；督察排查出的429个水源地违法建设

项目及建筑，已完成清理整治417个，完成率97.2%；划定了畜禽禁养区，清理位

于水源地的畜禽养殖场（或专业户）共264家；市区扬尘管控取得了明显成效；

全市固体废物摸底调查工作完成，粤北危险废物处置中心、韶钢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2018年2月，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共同部署水源地整治工作（主要内容为

“划、立、治”，即划定边界，设立警示标志和视频监控，整治违法建筑与项

目）。我市对2个市级饮用水源地、8个县级饮用水源地进行排查，共排查出环境

问题44个（其中：35个自查问题，9个交办问题）。至2018年12月底，已完成清

理整治36个（其中：27个自查问题，9个交办问题）。其中，市级饮用水源地的

27个环境问题已全部按期完成清理整治并销号。

（四）严格执法，保障生态环境安全

2018年，全市出动执法人员12714人次，较上年度增加3.5%；检查企业4701

家，较上年度上升17.4%；处罚企业180家次，较上年度上升68.2%；共处罚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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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2464万元，较上年度增加426.4%。

其中：我局出动执法人员2384人次，较上年度增加7%；检查企业1018家，较

上年度上升25%；处罚企业26家次，较上年度上升44.4%；共处罚金额291.553万

元，较上年度增加162%。

2018年，全市共受理群众反映各类环保问题信访件2911宗，比去年同期上升

35%，其中网络问政567件、来信149件、电话（含12345热线）2021件，来访174批

共346人。各类信访件处理率100%，办结率100%。

其中，我局共受理群众反映各类环保问题信访件1673宗，比去年同期上升

52.2%，其中网络问政290件、来信17件、电话（含12345热线）1330件，来访30批共

52人，其他6件。各类信访件处理率100%，办结率100%。

2018年6月20日市环境监察人员夜巡建筑工地处理环境投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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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市组织了31家国控企业参与2017年度企业省级环境信用评价，其

中27家企业通过了蓝牌、绿牌的评价，4家企业评价结果为黄牌。组织了70家企

业参与市级环境信用评价，其中3家为绿牌，67家为蓝牌。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要求，开展了三轮联合交叉执法

检查，共检查企业137家次，其中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84家次，所排查企业涉及

化工行业、农林牧渔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环境治理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等22个行业，存在问

题的企业由市、县两级环保部门分别要求整改，涉及违法行为的依法对企业进行

立案查处。联合市住管、国土、经信部门组织各县（市、区）对辖区粘士砖厂和

非粘士砖厂开展排查整治工作，共出动执法人员290人次，检查各类砖厂57家，

关闭粘士砖厂6家，发现存在问题的各类砖厂29家。根据国家对排污许可最新要

求实施全过程管理，截止2018年，我市已完成58家企业国家排污许可证的核发，

现督促持证单位完善排污许可证台账记录和填报执行报告，以强化证后的监管。

 

   （五）稳抓重点，落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2018年4月9日，我市印发了《韶关市2018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计

划》，将全市减排重点项目和目标任务分解到各重点企业和县（市、区）政府。

为确保目标任务完成，我市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开展督查督办工作，成立了由环

保、住管、农业等部门组成的减排工作督办小组，分别在4月、7月、10月对重点

减排项目开展了督查督办，8月会同市农业局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专

项督办，并印发督办通报，对存在问题及时进行通报、预警。

2018年，全市共实施完成208个减排项目，其中：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项目169

个、污水处理厂项目27个、垃圾填埋场渗漏液处理项目2个、脱硫脱硝项目9个

以及拆除南水河网箱养鱼项目。经核算，化学需氧量相对于2015减排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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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氨氮下降7.4%，二氧化硫下降9.5%，氮氧化物下降1.0%，均完成省下达我

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年度目标任务。

2018年7月12日市环保局副局长方贵平在武江区重阳镇良源家庭养殖场督查

（六）全面部署，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按照国家和省污染源普查工作要求，我市积极组织开展全市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工作。2018年2月6日，市政府印发了《韶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

方案》。在普查各个阶段，我市还印发了《韶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宣传工

作实施方案》、《韶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工作实施细则》、《韶关市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工作质量控制方案》、《韶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

查入户调查和数据审核工作实施细则》、《韶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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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办法》和《韶关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质量控制实施细则》等一系列文件，

用于指导全市污染普查工作开展。2018年，全市各级普查机构合计落实工作人员

189名（其中专职人员55名），落实普查工作经费1510万元。全市备案普查员480

人，备案普查指导员178人。

2018年7月，我市清查建库工作完成，全市共清查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

15803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3929家，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275个，生活

源锅炉219台，入河排污口226个。纳入全面入户调查的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对象

2890家，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1983家，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217个，生活

源锅炉16台，入河排污口225个，移动源236家，工业园区11个。

市污染源普查办公室人员开展入户调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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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级普查机构有关工作部署和要求，截至2018年底，我市第二次全国污

染源普查已完成全面入户调查、数据采集、第一次数据专网上报等工作。下一阶

段将开展普查数据审核与整改、污染物产排量核算、数据分析汇总和普查验收等

工作。

（七）致力改革，优化项目审批程序

2018年，我局致力提速审批，联合华南先进装备产业园管理委员会，共同出

台了《关于华南先进装备产业园项目环评管理的若干意见》，为装备园入园项目

环评文件审批的保质提效提供了制度保障。结合最新的环保法律法规及实际的工

作情况，进一步优化环评审批工作程序，发布《韶关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审批流程

（2018年版）》，明确政府投资、社会投资、符合园区规划的入园企业、敏感类

和非敏感类项目实行不同的审批流程。

2018年，全市办理各类新建项目环评审批97份（其中报告书22份，报告表75

份）），登记表备案管理191份，建设项目噪声、固体废物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决

定6份，建设项目自主验收材料接收凭证66份，办理各类许可证228份（其中：广

东省污染物排污许可证85份，国家污染物排污许可证7份，在城市市区建筑施工

使用蒸汽桩机、锤击桩机审批71份，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内夜间连续施工作业

审批27份，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36份，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2份）；广东省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初审意见2份。

（八）加强管理，规范固体废物监管

结合环保督察回头看及固体废物专项督查工作，加强固体废物管理工作。

一是认真协同开展固体废物“三个一”行动，全面推进固体废物管理，行动中各

级领导合计走访谈话企业205家、签订承诺书合计243份、签订责任书172份。二

是组织开展我市固体废物全面排查工作，通过委托专业机构对全市工业固废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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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堆场、排土场、可见矿坑等进行排查，并根据排查结果制定《韶关市工业固体

废物管理技术手册》和相应整治方案。三是全面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重点工程

项目建设。四是强化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印发《韶关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考

核工作方案》，加强危险废物平台管理，结合交叉执法检查工作开展危险废物经

营、产生单位现场检查工作，促进企业危险废物管理。

 2018年6月10日市环保局局长谭启源在曲江督察

（九）提高预警，消除环境风险隐患

2018年，认真按照环境应急管理工作要求开展各相关工作。一是开展了全市

应急资源调查工作，摸清区域各相关单位应急资源情况。二是转发省环保厅《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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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行业名录（指导性意见）》，强化企业应急预案管理。

三是制定了《韶关市环境保护局双休日值班制度（试行）》，进一步加强了市环

保局安全生产工作和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工作要求。四是联合监测中心站制订《韶

关市十里亭断面水质异常预警和响应机制（试行）》，进一步加强武江流域十里

亭断面水质污染的预防、预警，全面提高应对可能突发的异常情况能力，强化饮

用水源地水质预警和保护工作。

2018年由市本级调度的突发环境事件3起，分别为4月21日京珠高速沙溪镇南

华寺出口匝道集装箱车侧翻芳烃溶剂油泄漏事件；6月5号始兴总甫运载保险粉车

辆自燃事件和7月19日京珠南高速北行交通事故造成部分乙苯泄漏事件。3起事件

均处置应对及时，没有造成进一步的环境影响。 

本年度我市辖区内未发生较大以上的突发环境事件。

2018年6月10日市环保局朱卫斌副局长在乐昌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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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动宣传，强化环境信息公开

加强信息公开，增加环保工作透明度。2018年，我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共

593条，通过当面接收、信函及网上申请等方式，共登记办理依申请公开10件，

环保公众网发布新闻778条、发布微信417条、发布微博429条。

组织环保宣传，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向企业、学校、居民小区和政府部门

发放《环保口袋书》、《新环保法：一部长牙齿的法律》、《防护PM2.5科普知

识》、《市民生态文明行为指南》等宣传资料5000余份（册），印刷发放2000册

《习近平谈生态环境》。通过举办“生态韶关·美丽家园”摄影比赛、登山环保

宣传活动等系列活动，借助广播电视、纸质媒介、网络新媒体，以及公交车候车

亭、环境文化宣传橱窗、户外宣传栏、电子显示屏等各种宣传平台，开展生态文

明宣传，将生态文明理念推向广大市民群众，提高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

性。

2018年8月27日市环保局志愿者在森林公园开展环保公益宣传活动




